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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十二年國教課綱審議歷時論審議之運作 
葉興華 

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秘書長 

課程審議大會委員國中分組審議會召集人 
 

一、背景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各領域課程綱要（簡稱領綱）在千呼萬喚下，終於自

108 學年度起於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一年級開始實施，比預計的 107 學年度

延後了一年，也距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103 年 11 公布有近

五年之久。其實自 103 年 6 月各領域/科目課程綱要研修小組已經啟動，經歷國

家教育研究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簡稱課發會）」討論修訂

後，除了社會領域外的 41 份領域/科目課程綱要草案在 105 年 2 月便已送教育部

候審（何雅芬、張素真主編，2017）。105 年 11 月 25 日召開第一次課程審議大

會將課綱草案交付各分組進行審議。期間，106 年 2 月發生委員組成不合規定，

經部分委員改聘重組後，審議大會於同年 6 月重啟，終於在 108 年 6 月 22 日完

成審議工作。 

    在兩年六個月又 29 天的漫長審議歷程，依據國教署發布的新聞稿，各分組

合計召開 361 場次會議（林婉琪，2019）。「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資訊公

開平台（簡稱課審會議資訊平台）」審議大會則有 183 次會議紀錄。事實上，早

期的審議大會及各分組審議會經常歷時五個小時以上，若改以一般會議二至三小

時的召開時間計，實際會議的次數更多。此外，在大會審議的過程中為了讓議程

更加順利，還時常召開審議大會前領綱修正的諮詢會議，若將這些次數加計，會

議次數應在 600 次左右。這漫長的歷程及多次的會議總計完成 45 份領域/群科課

程綱要、綜合型高中 4 份課程綱要，及各特殊類型教育課程綱要及實施規範共

13 份，計 62 份課程綱要及實施規範之審議（林婉琪，2019）。 

二、課程審議運作的問題 

    研修與審議嚴格執行分立，乃本次課程審議（簡稱課審）最具特色之處，而

課審會 106 年的重啟也源自於大會和部分分組審議委員遴聘納入了過多的研修

人員所致。研修與審議分立可避免「自研自審」讓審查作業流於形式，也讓課綱

的制定有更多人員得以參與，但從漫長的歷程來看，現行的課審存在下列主要的

三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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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審」在課推的定位問題 

    課審是課程推動（簡稱課推）中的一個環節。就我國現行的教育制度，課程

若要發揮作用，除了課綱的研發、審議外，還需要行政配套，並經過教科書轉化、

學校課程規劃，及教室層級教學，方能轉化到學生學習。這些業務負責的單位與

人員必須配合課綱進行相關業務的規劃和執行，方能有效完成課推工作。所以，

當學生學習出現問題也必不一定是課綱的問題，也可能是課程運作面、教育和社

會系統，乃至於政治意識形態、文化深層結構的問題。例如：在本次課審大會中，

對於國語文領綱文言文比率問題；英語學習的雙峰現象；國高中自然科學實驗室

的管理人員問題；科技領域、新住民語，及高級中等學校選修課程開設的師資問

題；體育和生活科技的設備問題；技術型高中職業群科的歸類問題等，都進行了

熱烈討論。如果要這些問題均企圖經審議過程，讓課綱來畢其功於一役，或由其

來承擔所有的責任，不僅是緣木求魚，對課綱而言也是不可承受之重。 

    同時，就我國教育系統運作而言，負責課審業務的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不僅要負責課審業務，還要負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的課推業務；國家教育研究院

不僅是課程研發單位，也必須承擔協助課推的相關任務；實際參與課程研發和審

議的許多課程與教學及學科專家，也都需要參與課程的規劃與執行。在耗時的審

議歷程中，這些必須參與的單位、人員原本就有繁忙的課推任務，還要為審議會

議進行相關的準備，到了周六、日再參加開會，如果這些單位、人員能將投入課

審的時間轉移到課推，對於課程的落實應更有助益。 

(二) 審議會議的任務適切性問題 

    105 年 7 月 20 日修正公布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組成及運作辦

法（以下簡稱運作辦法）」中第 2 條規定，課審會分為審議大會和分組審議會，

分組審議會可以依國小、國中、普通型及單科型高中、技術型及綜合型高中等教

育階段，和特殊教育、體育、藝術才能，或其他特別類別類型設分組。本次課審

大會依前述四個教育階段和三個特別教育類型設七個分組。該辦法第 6、7 條分

別規定，各教育階段分組置有委員 43 位，特別教育類型有 23 位，四個教育階段

中各有跨組委員一位，所以有近 250 位的專家學者投入審議大會前的分組審議工

作，而研發階段投入的專家學者更是不計其數，但最後由四十餘位的具不同身分

委員作最後的決定，課綱的教育專業性如何判準？ 

    審議大會逐份審議領綱前，各分組審議會必須依運作辦法第 17 條完成該領

綱的審議，並將結果和建議修正意見和送審議大會。審議大會和各分組審議會審

議的內容依該法第 16 條規定，包括程序審議和實質審議兩部分，程序部分為：

課程綱要草案之擬訂是否遵守意見蒐集、公共討論、專業審查之程序；實質審議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0013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0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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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課程綱要草案內容之縱向連貫、橫向統整或妥當性等，是否符合教育部公告

之學校課程修訂原則、教育專業及民主法治原則。因此，各分組審議時已有近

250 位各教育階段的專家，就程序和實質兩部分所規範的內容進行審議，但課審

大會審議時，又要再由四十餘位的委員將相同的工作進行一次，其任務分工的合

適性值得思考。 

    其次，第 17 條規定，各分組會議得為之決議有二：其一，若為通過，則連

同建議修正意見、送審議大會決議。其二，若為不通過，則須提出不通過之理由

及具體可行建議方案，連同修正意見，送審議大會決議。就各領域課綱的撰寫結

構而言，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的各領域課程綱要為同一份，由同一

研發小組研發，其程序審議各不同教育階段分組應無不一致的情形，但各分組都

要審查一次。而在實質審議上可能各分組有不同的看法，但卻要針對此實質和相

同程序做成一個決議，其合適性也有待考量。 

    還有，若各分組的決議不一致時，同一領綱部份內容在分組審議會中有些分

組通過，有些不通過，這又是一份什麼樣的領綱呢？再者，如果分組審議做成不

通過的決議，在課程實施的時間壓力，和分組委員學科專家有限且欠缺研發經費

下，要提出「具體可行建議方案，連同修正意見」則大有困難，因此「不通過」

的決議選項意義何在？ 

(三) 審議會議的運作問題 

    審議大會召開前，依運作辦法 21 條設置之審議大會及各分組審議會的秘書

小組工作人員，會將分組審議會的審議結果建議修正意見，依由審議大會 106
年 4 月 16 日 106 年第 1 次審議大會通過，並經 106 年 8 月 20 日 106 年第 3 次會

議大會修正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大會運作原則（以下簡稱大會運作

原則）」第 1 條規定:「會議時間、應於會議召開前十四日通知委員；會議議程及

課程綱要草案與相關會議資料、應於會議召開七日前送請委員審閱，並依議程安

排就課程綱要草案填列審查意見表。」在這樣的會議規範中，未強制規定審議大

會委員在會議召開前必須提供或備妥書面意見。 

    在會議的發言方面，運作原則對於發言僅規定每次時間不得超過五分鐘為原

則，經主席同意時得延長之。在次數上並未有規範，僅有多位委員請求發言時，

以發言次數較少者為優先的規定。 

    課審會議的運作時有爭議，若查看會議紀錄可發現，教育部法制處從 105
年 11 月 27 日第一次會議開始就有科長級的人員列席；106 年 10 月 15 日 106 年

第 12 次會議起有專業律師列席。這些法律的專業人員乃協助會議進行中相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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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解釋和議事運作疑義排解，由這些人員的列席可想而見審議過程中之爭議性。 

    仔細審閱課審會議資訊平台所公布的會議發言逐字稿或摘要紀錄可發現，秘

書處人員在會議進行同時進行紀錄繕打，並以投影方式讓發言和在場委員當場了

解會議記錄與表決內容。因此，當委員事先未提供書面意見也未先備妥建議文字，

當場提出審議意見時，繕打就非常耗費時間，還常常需要不同的委員協助字斟句

酌修改文字。有時，這些意見具有爭議性，不是會讓委員在未具充分思考就必須

做出決議，就是在未限制委員發言次數，而又以人和為前提下，造成部分委員不

斷發言的長時間討論。這樣的結果容易讓審議大會成為各方勢力欲涉入教育的角

力戰場。 

三、課程審議運作設計檢討做法之建議 

    課程是教育的實質內容，如果教育要承擔起引領或促進社會進步之責，其內

容就必跟上社會進步的快速步伐，也就是要與時俱進、經常檢討微調。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的領綱研發工作自 103 年 6 月啟動，105 年 2 月報部候審（何雅芬、

張素真主編，2017），歷時約一年 8 個月，但審議的時間卻耗時兩年近 7 個月，

雖然需要審議之綱要和實施規範數量眾多，但這樣的運作方式確實曠日廢時，也

讓課綱實施後內容微調不易，因此實有檢討的必要。在反黑箱課綱運動發生後，

課綱的調整廣受大眾注目，不得不慎，茲提出下列的注意事項供審議運作設計檢

討之參考： 

(一) 從整體的角度檢討課程審議的定位與運作 

    課審的定位與運作，其單獨思考與整體思考時所應承擔的任務會有所不同。

社會大眾多關心課審，但就教育與課程專業而言，課審僅是課推的一個環節，課

推又只是教育系統的一個部分，檢討課審時必先思考課推在教育系統中的定位。

本文雖然討論的為課綱審議之問題，但課推過程尚有審議前的研發，行政配套、

教科書編審、學校課程規劃、教室教學實施、學生學力評量，甚至升學考招等均

非常重要，審議在課推中的地位必須從這些環節中加以釐清，若所有問題都要透

過課綱解決，課綱還是課綱嗎？ 

    本文在審議任務上關注了會議分組、審議內容、審議進行方式、決議人員及

決議結果等，這些焦點不僅彼此有關，也和審議的標的課綱研發時所決定的撰寫

架構有關。首先，各教育階段分組會議的組成雖有其合理性，但卻審同一份課綱，

而課綱中的許多內容也未針對教育階段明確劃分，是否還有無其他更為合宜的分

組審議方式？在進行的方式方面，審議大會和分組審議會均就程序和實質進行審

議，此也應從整體的角度思考而加以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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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審議進行的方式涉及課綱的實質內容，而由誰來進行就相形重要。高

級中等以下不同性質和類型學校的課綱和實施規範眾多，在研發和審議分立下，

委員的組成與遴聘程序等有嚴格的規範，且審議對於開會出席及表決人數上都有

明確的限制，如果進行的方式調整，組成的人員身分、人數，及出席與表決人數

等未一起思考，則容易引發不同的問題。還有，分組審議「不通過」的決議及其

附帶條件的可行性有多高？其必要性如何？是否讓此選項有流於形式之虞，也必

須從審議任務劃分的角度一起檢討。 

    此外，課綱自本（108）學年度在高級中等下教育各階段實施後一定會面臨

問題需要進行微調，微調審議工作之進行，需要比照現行綱要審議的方式辦理嗎？

此也是整體思考中不可忽略的部分。 

(二) 審議會議運作須有一致且更為細緻與明確的規範 

    課程審議大會之運作訂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大會運作原則」，

各分組審議會議有各自的運作原則。運作原則是會議進行時的程序規範，在講求

程序正義的今日，面對課審爭議時，運作原則的明確性就相形重要，更是確保議

事效率和效能的關鍵。 

    本次審議大會聘有律師列席協助議事，由此可見運作原則有其模糊且容易產

生爭議之處，國語文文言文比率爭議表決即是明顯之例，會議的冗長也與其有關。

同時，審議大會與分組審議會，及各分組審議會議間委員具重疊性，各組審議進

度又攸關審議大會之召開，故其應有一致性的規範。依據本次課程審議的運作經

驗，運作原則宜在一般的會議規範外，因應課審大會和各分組會議運作有別於一

般會議的特殊性，在會前的審議準備工作、發言的次數，表決和決議的程序等應

進行更為細緻、明確的規範，以避免爭議並促進議事運作。 

(三) 應盡速進行相關資料的論述分析以更深入了解審議問題 

    此次課程審議不管在會議組成的運作人員、運作過程都有許多的不同於以往

之處，會議委員和業務承辦人員欠缺經驗，也讓審議耗費了更多的時間。本次審

議過程中，各次會議不僅有詳細完整的可供大眾閱覽之會議紀錄，審議大會和分

組審議會之會議委員發言逐字稿或摘要，也在課審會資訊平台上可供查閱。若能

針對會議紀錄、發言逐字稿或摘要，並參酌網路、媒體的相關報導進行論述分析

研究；以深入參與人員為對象進行訪談，應能對本文所關注的問題有更深入的理

解，並為課程審議問題找到一些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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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本次十二年國教課課綱審議，確立了臺灣課綱研發與審議的分立運作，為我

國課程史寫下新的一頁。但這新的一頁是投入許多人力、物力、金錢、時間所換

取，漫長的歷程對於課程研發單位、教育部主管課程審議單位、中央及地方課程

推動單位；課程研發人員、審議人員、業務承辦人員，縣市業務推動人員、教科

書研發業者、學校行政推動人員與教師，家長乃至於學生等都是煎熬的歷程，此

種煎熬唯有親身深入參與者方能體會。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如何借重此次經驗，

為臺灣未來的課推建立更為可行、有效能的審議，方能更彰顯此次漫長課程審議

的意義與價值。 

註：本文中所提及之課程審議會議紀錄、發言逐字稿或摘要，可參閱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建置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資訊公開平台」，網址為

https://ccess.k12e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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